		高雄市議會第4屆第2次定期大會議員提案執行情形報告表

	提案
議員
	許議員采蓁
	類號
	教育類第092號
	主辦
機關
	高雄市政府教育局

	案由
	將修復式正義帶入處理校園霸凌事件，應於過程中創造雙方對話溝通之空間。

	審查
意見
	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。

	大會
決議
	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。

	執







行







情







形
	本市積極推動修復式正義融入校園霸凌事件之處置，期盼透過修復式正義相關策略，協助事件相關人員表達個人想法、同理對方感受，勇於承擔責任，進而修補事件所造成的傷害，重建彼此關係，避免再次發生類似情事，以確實達到教育之目的。未來亦將配合教育部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」修正草案新增之「生對生霸凌事件調和」機制，培訓專業調和及調查人員，實際入校協助生對生霸凌案件之調和處置，以落實營造友善校園，目前本市推動修復式正義處理校園霸凌事件具體作為如下：
 
一、推動修復式正義策略處置霸凌事件，積極促進雙方關係修復
    教育局積極推動「修復式正義」處置策略，鼓勵學校於處置霸凌事件時(不限於調查結束後)，積極創造溝通機會，協助當事人雙方表達個人感受，讓該事件之損害及影響，能夠得到澄清、修復、反思，進而修復當事人雙方的關係，陳情人亦可於掌握事件原委，與對方達成後續處置共識後，亦可署名提交「不予申請調查告知書」，向學校申請中止事件調查。
二、提升教師應用修復式正義專業知能，創造校園霸凌事件對話空間
    教育局定期辦理修復式正義相關知能研習，112年度辦理情形如下：
(1) 修復式正義促進者種子教師初、進階培訓：於112年2月3日、8月8日辦理完畢，提升學校教師、學務或輔導人員對於修復式正義概念的理解，進而應用修復式正義於校園霸凌與衝突事件之處遇。
(2) 推動修復促進者案例實際演練工作坊：於112年10月14日辦理完畢，透過案例演練，協助教師熟悉修復式正義實務運作模式，進而應用於實際校園霸凌與衝突事件。
(3) 「修復式正義」校園運用與推廣活動：於112年6月21日、10月30日、11月23日分別至本市4校(高中職1場次、國中2場次、國小1場次)進行修復式正義實務運用與分享，由修復促進者入校，協助學校運用修復式正義策略處理真實案例，透過實際演練，示範並傳達修復式正義處遇策略，提升學校人員對修復式正義之瞭解與信心。
(4) 持續辦理推廣「酷凌計畫」：透過帶領學生們戲劇體驗互動，透過五個部分含演一遍、思想軌跡、坐針氈、新式論壇、同儕教學，藉由戲劇的策略，練習拆解衝突結構、覺察、同理自己和接納別人的過程。觀眾甚至能在戲劇情境中上台替代角色，找解決事情的方法，透過讓學生懂得管理衝突進而不讓霸凌發生。
三、擴大家長對於「修復式正義」之認識，創造雙方對話溝通可能
    於112年11月10日辦理「修復式正義策略因應校園霸凌事件之家長宣導講座」，邀請種子教師針對修復式正義策略融入校園霸凌事件處理，進行案例分析與經驗分享，協助社區民眾及家長了解校園霸凌意涵及應處策略，擴大家長面對校園霸凌案件時，採取修復式正義態度因應，創造彼此對話溝通之可能性。
四、培訓校園霸凌事件專業調和及調查人才，協助各校推動修復式正義
    教育部刻正辦理「霸凌事件專業調和及調查人才庫」建置，期透過推廣修復式正義與調解機制的建立，協助學校針對情節輕微之案件，轉化霸凌事件重點，關心如何「修補傷害」，而非僅「調查事實、懲罰錯誤」，同時強調尊重與包容，讓學生自我反省並學會積極地面對與承擔責任，尋求雙方共識並解決紛爭，促進和解及修復雙方關係，以降低日後衝突再次發生之可能性。

	復文
字號
	113年1月11日高市府教中字第11330390000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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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議會第 4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議員提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 

提案   議員  許議員采蓁  類號  教育類第 092 號  主辦   機關  高雄市政府教育 局  

案由  將修復式正義帶入處理校園霸凌事件，應於過程中創造雙方對話溝通之空 間。  

審查   意見 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。  

大會   決議 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。  

執                 行                 情                 形  本市 積極推動修復式正義融入校園霸凌事件之處 置 ，期 盼透過修復式 正義相關策略， 協助事件相關人員 表達 個人想法 、 同理 對方感受，勇於承 擔責任，進而修補事件所造成的傷害，重 建彼此 關係，避免再次發生類似 情事， 以 確實達到教育之目的。 未來亦將配合 教育部「校園霸凌防制準 則」 修 正草案 新增 之 「 生對生霸凌事件 調和」機制 ，培訓專業調和及調查 人員，實際入校協助生對生霸凌案件之調和處置， 以落實營造友善校園， 目前本市 推動修復式正義處理校園霸凌事件具體作 為 如下 ：     一、 推動修復式正義 策略 處置霸凌事件， 積極 促進 雙方 關係修復        教育 局積極推動「修復式正義」處置策略， 鼓勵學校於處置霸凌事件 時 ( 不限於調查結束後 ) ，積極創造溝通機會， 協助當事人雙方表達個 人感受，讓該事件 之 損害 及影響 ，能夠得到澄清、修復、反思，進而 修復當事人雙方的關係，陳情人亦可於掌握事件原委，與對方達成後 續處置共識後， 亦可 署名提交「不予申請調查告知書」，向學校申請 中止事件調查。   二、 提升教師 應用 修復式正義專業知能， 創造 校園 霸凌 事件對話空間        教育局定期辦理修復式正義相關知能研習， 112 年度辦理情形如下：   ( 一 )   修復式正義促進者種子教師 初、進階培訓：於 112 年 2 月 3 日、 8 月 8 日辦理完畢， 提升學校教師、學務或輔導人員對於修復式正

 

